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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泰源監獄 

為 民 服 務 白 皮 書 

壹、前言： 

本監主要任務為執行保安處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

矯正工作。亦即針對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

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人，施以適當有效之處分，同

時對兼收之受刑人予以一般監獄之矯治教育，使彼等滌

除已往之惡習，學習一技之長，藉以謀生，重作新民，

不再危害社會。 

貳、主要業務： 

本監業務包括戒護管理、衛生保健、行政業務、政

風業務、技能訓練、調查分類業務及輔導教誨業務，主

要內容如下： 

一、戒護管理： 

落實勤務責任制度、加強安全檢查工作、管理人員常年

教育、隨時檢討戒護管理現況及建立各項管理制度等業

務。 

二、衛生保健： 

加強傳染病預防措施、疾病治療，落實驗尿、愛滋病、

性病篩檢、健康檢查及督導環境衛生等業務，以維收容

人生命安全。 

三、行政業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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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就行政業務不斷檢討改進、推行行政事務管理資訊

化、精簡公文處理程序及貫徹分層負責等行政業務。 

四、政風業務： 

貫徹執行「肅貪行動方案」，積極辦理機關公務機密維

護工作、落實執行機關設施安全維護、辦理機關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、審核、查閱事項及各項業務執行成效檢討

等業務。 

五、作業與技能訓練： 

加強自營作業及委託加工並尋覓技術性廠商合作，充實

技能訓練檢定，使收容人在所養成其勤勞習慣及出所後

能有一技之長。 

六、輔導教誨業務： 

加強收容人品德輔導、知能輔導、生活輔導、性行考核、

文康活動及三大節日懇親活動，增進收容人與家屬間的

溝通，並藉親情的力量引導收容人改悔向上。 

七、調查分類業務： 

實施直接調查、間接調查及心理測驗，就其個人之環

境、家庭、社會等關係，實施直接、間接調查，期能了

解該收容人犯罪之內在因素與外在原因，運用心理學、

精神醫學等方法，實施智力、性向、興趣、人格等之心

理測驗，並落實收容人出所時之更生保護、安置、及安

養之協助工作。 

八、為民服務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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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櫃台作業及服務措施、落實申請及陳情案件處理、

簡化接見流程、確實執行敦親睦鄰、認養街道之措施。 

參、為民服務原則： 

一、慎重處理原則： 

對於為民服務之案件，不論案件大小，均予以同等重

視、慎重處理，以主動積極聯繫，儘量為當事人設想並

提供必要之資訊服務，使其困難能圓滿的解決。 

二、專業處理原則： 

要求承辦人員熟稔業務之執行與流程，並切實遵照法令

規定，對於當事人提出之問題，可立即解答並迅速服務。 

三、雙向溝通原則： 

以親切、和藹的態度處理為民服務工作，並嚴守法令之

規定，在合法的要求下，儘速解決問題，對於當事人不

合法的要求，即以委婉說明。 

四、同理心原則： 

體認當事人的心情，對於當事人的詢問及陳訴，均耐心

詳加說明。遇有誤解法令之當事人，則更具耐心、委婉

解釋。 

肆、便民服務措施： 

一、 行政流程簡化： 

指派專人每日負責剪報，主動蒐集與輿情報導及民眾反

映意見，予以分析研究，以新觀念、新作法改進簡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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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程序。 

二、 申辦窗口整合情形： 

加速實施櫃台一元化，設置單一窗口，同時各項業務均

朝電腦化發展，以達便民、親民、利民之要求。 

三、服務自動化情形： 

（一）提供 24小時語音查詢服務系統： 

本監語音查詢系統共有五線，其代表號碼為

(089)891497，全天侯供民眾查詢本監相關業務，其

內容有： 

1.收容人辦理接見之規定。 

2.申請與本監收容人電話接見之規定。 

3.申請與本監收容人通訊之規定。 

4.有關金錢物品之送入及領回之規定。 

5.申請戒護外醫及返家奔喪。 

6.有關戒護外醫及保外醫治之規定。 

7.申請辦理在所證明、在監證明等。 

8.膫解本監收容人生活作息情形。 

9.有關假釋或報停止或免除執行之規定。 

10.本監各部門承辦人員之電話分機號碼及本監地

址等項。 

（二）提供網路申辦服務情形： 

1.本監全球資訊網為民服務項下進行表單下載及提

供單一申辦窗口，藉以縮短民眾作業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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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供網路線上申請東區矯正機關社區聯合服務隊

服務作業。 

3.提供線上訂購技訓作業成品。 

四、受理申請案服務： 

（一）核發出所（監）證明： 

本監採隨到隨辦，立即核發相當便民，凡不克前

來申辦者亦可採通信或委由戶政、保健、兵役等

行政機關，以傳真方式申請補發，通信申請者，

本監於三日內辦妥寄回申請人，傳真申辦者均當

日辦妥回傳。 

（二）核發在所（監）證明書： 

收容人在所（監）執行期間因家境清寒，子女教育

需申請補助或辦理動產、不動產、結婚、離婚異動

登記及其他必要時，得申請核發在所（監）證明書，

在所（監）證明可由收容人以書面提出申請或由其

家屬來所申請，並經收容人同意後發給。 

（三）核發假釋證書： 

     收容人假釋出所，均製作假釋證明書以為證明之

用，若有出所之假釋人遺失該證書情事，可來函或

親自來所申請補發，本監經核對原證書存根無誤

後，均以最速件處理並郵寄假釋人之所在地，同時

以電話查明是否收訖。 

（四）委託認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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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收容人在所（監）執行期間無法親自前往辦理財產

異動、婚姻登記、戶籍異動、子女監護權、印鑑證

明等時，可申請本監予以認證後委託他人代為辦

理，收容人若有需要時可填妥委託書提出申請認證

亦可由其受委託人來所辦理認證，本監均採隨到隨

辦相當便捷。 

五、接見服務： 

為使收容人能與親友聯繫情感，並藉由親情撫慰其情

緒，使能安心服刑，本監分別辦理下列接見服務措施： 

（一）一般接見： 

收容人親友得視收容人累進處遇等級每月前來本

監辦理一至五次接見，每次接見以 30分鐘為限，

接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時 30 分至 11 時，

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。 

（二）假日接見： 

為撫慰收容人情緒，提倡便民服務措施，在考量

警力負擔及戒護安全前提下，每月第一個星期日

開辦接見業務。 

（三）特別接見： 

基於教化上或其他事由認為必要時，得准收容人

不受接見對象、次數、時間、場所之限制，准許

辦理特別接見。 

（四）電話接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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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容人親友因年邁、殘障不克遠途來所辦理接見

時，得申請以電話聯繫方式接見。 

（五）遠距接見： 

為增加便民措施，運用現代化資訊科技，本監透

過網路傳輸，將視訊設備裝置於矯正機關內，提供

收容人與另一端之親友進行遠距接見。 

（六）面對面接見： 

為抒解收容人於民俗節日思鄉情緒，分別於春

節、母親節、中秋節前夕辦理面對面接見以解思

鄉情愁。 

六、收容人返家奔喪服務： 

遇有收容人之家屬喪亡時，派員戒護返家奔喪，以盡其

為人子之孝道。 

七、敦親睦鄰服務： 

本監對便民工作極為重視，凡鄰近社區，遇有急病送

醫、發生火警，本監皆會派救護車或消防車協助處理，

遇有道路坍方，則派員搶修以維暢通，另外成立社區聯

合服務隊認養鄰近產業道路及社區公共設施每月固定

派員前往清理一至三次，深獲民眾好評。 

八、改善接見、候見場所之環境： 

（一）汰換接見室家屬候見桌椅，提供雜誌書報，並更

換內部盆栽綠化環境提供舒適服務場所。 

（二）更新服務場所設施及盥洗、飲水設備等，並派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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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檢查、維修，隨時保持清潔衛生。 

（三）服務台內備有紙、筆、老花眼鏡、各項申請表格

以及法律參考資料供當事人使用，本監另設置有

殘障步道、殘障專用電梯、廁所、殘障專用公共

電話等無障礙空間設施及當事人汽、機車停放位

置，且本監備有輪椅一部供殘障人士使用。 

九、本監處理書信發受及送入、寄入物品流程： 

（一）書信發受之處理流程： 

1.發信流程：收容人寄發之書信先交予場、舍登

記發信卡，由場舍主管檢閱內容，再交至教區

檢查，送至戒護科檢查後，回到教區、場、舍

封口，並登記於發信登記簿，俾統計教區發信

數量，然後再送至戒護科，經總務科收發室簽

收後發信寄出。 

2.收信流程：由總務科收發室將收容人之信件送

戒護科先行檢閱收信內容後，分送各教區場、

舍檢查並登記收信卡，再送至戒護科，分別交

回教區、場、舍，交予收容人手中。 

（二）送入、寄入物品之處理流程： 

為加強便民服務，本監依人力配置情形及設備狀

況設置服務窗口，以提升櫃台服務品質，方便接

見者辦理寄送飲食、衣物或提供相關查詢。送入

物品應向服務人員出示證明文件，說明並核符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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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人與收容人之關係，並填寫送入物品申請單，

經檢查登記後，除不合規定交家屬帶回或應保管

物品外，即發予收容人。寄入物品則由收容人提

出申請郵寄包裹報告單，經核准後，由收容人寄

交親友按報告單所列物品項目寄送。未經申請或

寄入之物品與申請項目不符者，以收容人自行負

擔之費用寄回，寄入之物品由內勤人員拆封檢查

後交予收容人。 

伍、本監歡迎民眾提供寶貴意見： 

如果您對本監的服務有任何缺失，歡迎您告訴我

們，我們一定儘速處理檢討；如果您對本監有任何革新

建言，亦請不吝賜教，讓我們有改進成長的空間，謝謝。 

本監地址：臺東縣東河鄉北源村 32號 

本監電話(總機)：089-891743 

本監民意電子信箱：tuvn@mail.moj.gov.tw 

本監網址：www.tuv.moj.gov.tw 

 

http://www.tuv.moj.gov.tw/

